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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2022-024 

证券代码：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2022-02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规定，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以 2021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为基础，结合 2022 年度业

务开展情况，对 2022 年度公司同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进行预计，预

计总金额为 335,50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04,878 万

元。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工作履行审议程序如下： 

1、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董事长陈炎顺先生、副董事长潘金

峰先生，董事宋杰先生、高文宝先生、叶枫先生）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3、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4、本议案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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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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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5 月起不

是本公司关联方，以上相关数据为 2021 年 1-5 月数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1 年 2

月起不是本公司关联方，以上相关数据为 2021年 1-2月数据； 

注 2：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湖南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亦庄环境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 

1、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1）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销

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对关联方预计的产

品销售实际未达成。 

（2）公司 2021 年度与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

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冠捷集团调整与本公司交易的子公司主体，

部分交易未通过本公司的关联方进行。 

（3）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北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

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化，对关联方预计的产品销售实际未

达成。 

（4）公司 2021 年度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受疫情影响，对关联方预计的

动力能源收入实际未达成。 

（5）公司 2021 年度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

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实际对关联方的销售与预计有差

异。 

（6）公司 2021 年度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

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化，对关联方预计的产品销售实际未达成。 

（7）公司 2021 年度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与预计的差

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化，对关联方预计的产品销售实际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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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 2021 年度与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采购

商品及设备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根据销售需求调整采购计划，

实际交易未达成。 

（9）公司 2021 年度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及设备实际与预

计的差异原因为：根据销售需求调整采购计划，实际交易未达成。 

（10）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租赁收入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对关联方预计的

服务实际未达成。 

（11）公司 2021 年度与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租

赁收入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对关联方预计的服

务实际未达成。 

（12）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接受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公司根据项目进度调整劳务采购

进度，实际交易未达成。 

（13）公司 2021 年度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接受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公司根据项目进度调整劳务

采购进度，实际交易未达成。 

（14）公司 2021 年度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劳务实际

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公司根据项目进度调整劳务采购进度，实际交

易未达成。 

（15）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提供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对关联方预计的

服务实际未达成。 

（16）公司 2021 年度与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

供劳务实际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对关联方预计的服

务实际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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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公司 2021 年度与北京北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实际

与预计的差异原因为：客户需求变更，对关联方预计的服务实际未达

成。 

2、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经独立董事核查，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系因客户需求变化导致，是市场主体的正常经营行为，上述差

异不构成对公司经营业绩的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3,921 万元 

企业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2 号 

经营范围：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

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电子基础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

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

子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

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5,288

亿元、净资产 2,447 亿元、营业收入 1,783 亿元、利润总额 315 亿元。

此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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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

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二）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2,173.91 万美元 

企业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06 号 

经营范围：生产液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

液晶显示模组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用工模具；塑料加工；开发液

晶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数字电视及零部件和半成品、生产

用工模具；生产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体育用品、医疗器械 I 类、汽车

配件、机器人、家用电器、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设

备维修；销售自产产品；上述产品的批发；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检测。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

资产 120,513 万元、净资产 31,58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17,363 万元，

净利润 4,539 万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4、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49,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文轩路 27 号麓谷钰园创业大楼 23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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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信息科技技术、软件、图书数据处理技术的开发；信

息科技技术转让；信息科技技术咨询；信息科技技术服务；互联网科

技技术开发、科技技术转让、科技技术咨询、科技技术服务、接入及

相关服务、信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科技项目

代理服务、招标服务、评估服务；科技成果鉴定服务；技术市场管理

服务；科技企业技术扶持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日用杂品、化妆

品及卫生用品、图书、报刊、照相器材、日用家电、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灯具、家具、木质装饰材料、陶瓷

装饰材料、金属装饰材料、五金工具的零售；服装、文具用品、音像

制品、电子和数字出版物、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出版物、字画、文

化艺术收藏品、五金产品、纸制品、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计算机外

围设备、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子器材、物联网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

品、日用品的销售；音响设备家电零售服务；灯具、装饰物品、图书、

办公用品、工艺品、书报刊的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

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普通货物运输（货运出租、

搬场运输除外）。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67,983

万元、净资产 48,39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9,193 万元，净利润 1,012

万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4、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 

（四）北京亦庄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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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6,079.18 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 5 号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销售食品；施工总承包、专业

承包；工程设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商标转让与

代理服务、版权转让与代理服务、著作权代理服务、软件的登记代理

服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代理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技术检测；技术推广；技术中介服务；

企业管理；洗车服务；投资；投资管理；销售水处理设备、仪器仪表；

出租办公用房；代收居民水电费服务；设备安装、设备租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106,403

万元、净资产 82,04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7,464 万元，净利润 4,773

万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4、北京亦庄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五）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329,8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武汉路 229 号 

经营范围：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及市政公

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实施项目投资管理、资产收益管理、

产权监督管理、资产重组和经营；参与土地的储备、整理和熟化工作；

整合城市资源，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 ；对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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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者权利；承担市政府授权的其他工作；房屋租赁。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自然人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合并总资产 5,584 亿元、净资产 2,062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276 亿

元、净利润 83 亿元。此数据未经审计。 

4、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上述关联方为公司产品的上、下游配

套及相关企业，且与公司已具有多年的业务配套供应与采购交易关系。

与上述关联方的销售商品与采购原材料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活

动，该等交易是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进行的，定

价依据合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时，公司

的业务具有独立性，公司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均坚持多家配套的原

则，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依赖影响。 

2、租赁业务：公司向关联企业出租厂房的价格，以公司所在区域

厂房租赁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协商确定，定价依据合理，相关

交易公平、公正。 

3、接受劳务与提供劳务：公司向关联企业提供劳务、接受劳务的

价格以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各方平等磋商后确定，交易定价依据合

理，相关交易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

及关联方利益。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公司与各关联方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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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能为公司提供持续、稳

定的原材料；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销售平台，扩大销

售渠道；租赁方面与劳务方面的关联交易，本着就近互利的原则，通

过就近的房屋租赁、劳务交易可以降低关联双方的运营成本，双方交

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以上关联

交易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不构

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且对公司主业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于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议案事前已经独立董事审核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我们

认为，公司以 2021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为基础，对 2022 年度全年累计

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与安排。该议案涉及

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在 2022 年度日常经营过程中将发生的交易，交易安

排合理，有利于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实现企业持续发展；交易遵

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同意《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5、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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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